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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大型市镇的兴起与县域空间格局的变化*

王 旭

摘 要：宋代时县以下出现大量的经济市镇，其中大型市镇的兴起引起了县域空间格局的变化，出现了“县

不如镇”“类壮县”“敌壮县”等说法，这是极有意义的新现象。大型市镇的兴起分割了县治的客源商货和市场份

额，挤压了其经济辐射空间，并对县治原有的经济地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大型市镇的经济优势还会延伸

出政治优势，并引起县域政治空间格局的变化，出现了“一邑二令”的说法。大型市镇与县治的政治矛盾主要表

现在司法权的冲突以及治安等行政资源的争夺两个方面。一些大型市镇的商税越过县治直接上交到州库，市

镇官员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中央或转运司，县治分派县尉、县丞、弓兵长期驻扎于市镇等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县域空间格局。

关键词：宋代；市镇；县治；县域空间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3-0099-08

收稿日期：2024-01-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历史上地方治理的实践及启示”（22VLS005）。
作者简介：王旭，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江苏扬州 225009），主要从事宋史、历史政区地理研究。

中国古代政区单位中，县级政区的数量和

性质最为稳定，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基

石，但其内部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具体到宋代，

县域空间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大量经济市镇

的兴起。市镇有大小之分，小型市镇多是几个

村落之间互通有无以及乡村居民购买生活必需

品的基层经济中心，为县城市场的有力补充。

而大型市镇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它们大多经济

实力较强，能够创造可观的商税，其兴起对县治

的经济、政治中心地位造成冲击，从而引起县域

空间格局的变化①。包伟民注意到，宋代某些城

市由于经济繁荣，实际地位超过上级行政城市

的情形，典型的记载就是所谓的“军不如县”“县

不如镇”，然而总体而言，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

作为农村商业聚落的镇市，以及极少数的低级

行政城市，对于绝大数州县城市来说，行政地位

仍为它们维持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资源，不过

他也指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发展史上极有

意义的新现象②。此说针对整个宋代城市体系，

结论令人信服。由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性，很难说市镇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经

济实力弱、人口稀少的乡村草市和墟市仍占绝

大多数。然而，若将县级政区作为探讨对象，

“县不如镇”的现象仍值得关注。

一、大型市镇的兴起与县域经济

空间格局的变化

嘉定八年（1215 年）十二月，江南东路转运

副使真德秀巡历到太平州当涂县黄池镇，“民遮

道以千数，陈诉监镇官史文林弥逈买物不偿价

钱等事”，于是上奏《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

池镇行铺状》，奏疏开头一句为：“照对黄池一

镇，商贾所聚，市井贸易，稍稍繁盛。州县官凡

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1］119也就是说，由

于黄池镇经济繁荣，州县官员有所需求，不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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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州县治所去购买，反而舍近求远，取办于黄池

镇。黄池镇位于当涂县南约 60 里，乃水陆交通

之要冲，真德秀在奏疏中就指出：“黄池之为镇，

地据要冲，实舟车走集之会。”［1］119 又，岳珂《黄

池》云：“易取日中市，陶居天下冲。南琛下瓯

粤，西旅辑巴庸。四雇断登（龙）［垄］，万家 聚

蜂。寝邱端不类，何以洿吾封。”［2］将黄池镇比

作春秋时代的定陶，指出闽粤、巴蜀等地的商货

都汇聚于黄池镇，镇内房屋林立、商铺密布、居

民众多。《梦粱录》记临安城内的“塌房”云：“其

他州郡，如荆南沙市、太平州黄池，皆客商所聚，

虽云浩繁，亦恐无此等稳当房屋矣。”［3］塌房是

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的

场所，在商业经济发达的地方才会出现，吴自牧

将黄池镇与临安、沙市作比较，足见其商业相当

繁盛。以上文献足以证明黄池镇的经济已经超

过了所属之州县，是故乾道八年（1172 年）四月，

周必大夜泊黄池镇，听到当地有俗谚“三不如”，

是谓：“太平州不如芜湖，芜湖不如黄池也。”［4］

由于太平州治所为当涂县，故这句谚语又可以

理解为当涂县不如黄池镇。在中国古代金字塔

式的政区管理体系之中，治所的行政级别一般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经济水平最高者为首

都，次则道、路治，再次为府、州、军治，而县治则

是一县之内最大的经济中心。然而在太平州，

州、县的经济中心地位被所辖之黄池镇侵夺，这

是不同寻常的经济现象。

类似太平州、当涂县与黄池镇这种行政级

别与经济地位颠倒的情况并非个例。在潼川府

路的怀安军，“县二而镇九。以县而言，金堂为

大；以镇而言，古城为富。谚谓：‘云云，县不如

镇’”［5］。既然在当地都形成了谚语，说明已经

成为一种共识，古城镇的经济确实强于所属之

金堂县。而更为常见的记载是将大型市镇与

县，甚至与州郡作比较。如范成大行至嘉州，记

苏稽镇和符文镇，“两镇市井繁沓，类壮县”［6］。

明州奉化县鲒埼镇，“濒大海，商舶往来，聚而

成市，十余年来，日益繁盛，邑人比之临安，谓小

江下”［7］。潭州醴陵县槠州市，“此地既为舟车

更易之冲，客旅之所盘泊，故交易甚伙，敌壮

县”［8］。鄂州大冶县金牛镇在数县交界地带，

“今来本镇人烟近四百户，市井比之本县”［9］372。

秀州华亭县通惠镇（青龙镇），“无异大县，不与

寻常场务一同”［10］。海盐县澉浦镇“人物繁阜，不

啻汉一大县”［11］。可见，“类壮县”“敌壮县”之类的

词语常被用来形容大型市镇。粮食价格在很大程

度上也能反映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通常情况

下，人口越多，粮食的需求量越大，相应的粮价就更

高。乾道二年（1166年），监行在省仓下界、兼监户

部和籴场郑人杰言：“年来丰熟，米价低平，荆门、襄

阳、郢州之米每硕不过一千，所出亦多；荆南、沙

市、鄂州管下舟车辐辏，米价亦不过二千。”［12］6901

沙市即江陵沙头市，其粮价既然可与鄂州这样的

大都市相当，高出襄阳、郢州等城市一倍，足见其

经济水平已经不弱于州县级城市。南宋初年，京

西南路信阳军“去淮无四十里，户口单寡，财用穷

匮，不及近里州军一草市”［13］。信阳军为州级政区

单位，其衰弱固然受到战乱影响，然也能从侧面证

明淮河以南一些市镇的经济实力。总之，宋代大

型市镇的经济超过所属之州县的情况虽不能说普

遍，但绝对不是个别现象。

这些大型市镇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自然

离不开宋代社会经济的重大进展、农村生产力

提高、赋役租佣的特殊作用、交通发展以及商品

流通活跃、从商浪潮持续高涨等因素③。不过还

应该注意到，与州县城市相比，市镇的“自由度”

更高。作为新生的基层经济中心，市镇在初生

之时就较少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束缚，杜牧《上

李太尉论江贼书》云：“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

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自十五年来，江南、江北，

凡名草市，劫杀皆遍，只有三年再劫者，无有五

年获安者。”［14］这些草市之所以经常遭受劫掠，

不仅是因为其商货集散之地的性质，还与政府

对其管控力度较弱有关，这种“劣势”在市镇发

展的初期，反而转化成了其自由发展的有利条

件。相对于州县城市被城墙圈围，交易时间受

到限制，入城交易需要交税，偏远乡村居民入城

不便等劣势，经济市镇大多是自发形成，散布于

县内交通发达之地，交易时间不受限制，受到官

府的“盘剥”也相对要少很多。如黄池镇发展起

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府不在此征税，《舆地

纪胜》卷一八载：“黄池镇。……此地为诸路往

来之冲，官不征税，客旅便于贸易，四方物货尽

萃于此。”［15］很显然，“官不征税”与“四方物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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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隆兴元年（1163 年）

从知太平州林珦之请，诏：“太平州黄池酒坊名

课钱低，酤卖浩瀚，令本州买扑。”［12］6446 所谓买

扑，又称扑买、承揽、承买，是指民户通过竞价的

方式自愿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额的钱物后，从政

府手中买得一定时限及地域范围内某一经济领

域的独占权或产权［16］。黄池镇酒坊名课钱低，

表明官府对当地经济管控的力度不强，这使得

买扑户只需缴纳少量的钱就可以获得酒坊的生

产经营权，这无疑大大促进了当地酒业的发展。

即使后来一些大型市镇因能创造可观的商

税，镇务趋于繁杂，政府开始派遣市镇官进行管

理，但相对于成熟的州县城市管理体系，对市镇

的管控力度仍然要松散得多。换言之，政府对

这些市镇的管控力度远不如州县治所，这恰恰

成为一些市镇迅速崛起的有利条件。大型市镇

的兴起往往是因为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如上

述黄池、沙市等镇是因为优越的交通条件，鲒埼

镇、青龙镇则是因为濒临海洋，还有一些市镇是

因为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宽松的商税政策等，

而所属之县城则未必具有这样的优势，它们的

地位更多的是来自政治和军事需求。唐景龙元

年（707 年）十一月政府下令：“诸非州县之所，不

得置市。”［17］这是依靠政治强力来维护州县治所

的经济地位，而到了宋代，县治之外市镇的发展

不再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市镇的优

势逐渐凸显出来，出现“县不如镇”的情况便属

正常现象。

在县治之外出现大型经济中心，必定会打

破县域之内原有相对“平衡”的经济格局，并与

周边旧有的经济体发生摩擦和冲突，受到冲击

最大的无疑是县治。对于县治来说，大型市镇

的兴起势必会分割其客源商货和市场份额，挤

压其经济辐射空间，并对其原有的“唯一性”经

济地位造成冲击。如湖州乌程县乌墩镇和德清

县新市镇，“虽曰镇务，然其井邑之（甚）［盛］，赋

入之（都）［多］，县道所不及也”［9］292，繁荣程度远

超县城。熙宁十年（1077 年）乌墩镇的税额就达

到 2104 贯，在湖州镇级税场中排名第二④，绍兴

三十一年（1161 年）以前，年额增至 15222 贯。绍

兴末年进入全盛时期，年额更是达到 42550 贯⑤，

故所谓“县道所不及”之语不虚。在秀州，位处

海运辐辏之所的青龙镇有“小杭州”之称，熙宁

十年的税额就达到 15879 贯，在秀州诸税场中排

名第二，仅低于州城，而此时其所属之华亭县仅

10618 贯⑥。海盐县澉浦镇，熙宁十年的商税额

已达到海盐县的一半⑦，至绍定四年（1231 年）增

加至 3 万贯以上⑧，大约是北宋中期的 16 倍，超

过所属之海盐县城无疑。与一些市镇快速发展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县城发展相对缓慢，甚

至陷入下降或停滞状态⑨。如润州，嘉定年间全

州的税钱是 206298 贯，其中郡商税务是 74949
贯，而江口一镇就达到 131349 贯，约占总量的

63%⑩。在湖州，熙宁十年武康县的税额是 6347
贯，到了嘉定年间仅增加了约1000贯，由于“课利

不登”，“县申转运司，每月量减二百贯”［12］6388。概

言之，县域之内的经济总量有一定的限额，当大

型市镇的经济辐射力增强时，势必会分割县治

的市场，影响其商业发展，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

难免。

市镇的经济体量越大，创造商税的能力就

越强，宋廷为了更直接地攫取基层商税，有时还

会越过县治，直接让市镇将商税上交到州库，这

也是影响县镇关系及县域经济空间格局不可忽

视的因素。仍以太平州为例进行说明，《宋会

要辑稿》“食货”条中记载了熙宁十年全国各地

的征税点及其税额，其中太平州有八，分别为州

城、繁昌县、慈湖务、采石务、丹阳务、芜湖务、峨

桥务、荻港务。通过与《元丰九域志》所记之镇

进行比较，可知慈湖、采石、丹阳、峨桥为市镇，

而这些市镇的商税均是与所属之县分开统计，

这说明其商税并未被纳入县级财政体系。还

有一些更具体的例证，如常熟县的福山、庆安、

梅李、许浦四镇各有税务，“类供郡之版计”，最

初“郡惟责团解于县，镇有逋欠，悉置不问，故镇官

恬弗加意，月解久益不登，县之难支”［18］1161。嘉

定年间，县令叶凯历陈其弊于郡，“乞勒各镇径

自发纳，郡守林侍郎采慨然从之”，不过四镇中

唯独福山镇的酒税“尚仍旧贯”。至淳熙初年，该

镇“乃如三镇例，酒税并自纳于郡焉”［18］1161。又

湖州乌程县乌墩镇，其税务“每宇月合发一千七

百七贯文，经系本镇团纲起发赴州库”［19］4725。可

见这些大型市镇的商税都是独立核算，直接上

缴到州库，并不经过所属之县，这大大削弱了县

宋代大型市镇的兴起与县域空间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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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与市镇之间的上下级统属关系。

总之，宋代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经济

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市镇虽然在政治

体制和行政序列上隶属于县级政区，但很多大

型市镇的经济水平已经超过了所属之县，并对

县治固有的经济地位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重

构了县域经济空间格局。

二、县、镇资源的争夺与县域政治

空间格局的变化

大型市镇的经济优势还会延伸出政治优越

性，并引起县域政治空间格局的变化。可以楚

州淮阴县与洪泽镇的例子进行说明，《三朝北盟

会编》载：“洪泽镇市，人烟繁盛，倍于淮阴，故洪

泽人常欺侮淮阴人。而淮阴人曰：‘淮阴，县也；

洪泽，镇也。镇隶于县，敢欺侮我哉！’由是各不

相下。”［20］934 洪泽镇位于淮水之滨，南宋初年时

乃是宋廷与伪齐接界处，“水陆四冲，要害去

处”［21］，军士聚集、人烟繁盛，经济水平超过了所

属之淮阴县数倍。经济上的优势使市镇居民催

生出政治优越感，经常出现欺辱淮阴县城人的

情况。这引起淮阴县城人的强烈不满，认为镇

隶属于县，强调“县—镇”的行政等级关系，然从

“各不相下”的结局看，淮阴县城人的辩驳并没

有起到作用。当然，这一时期淮阴县的情况也

比较特殊，处于无县令管理的境遇，由“县吏孙

晟权行县事，以巡尉弹压洪泽”［20］934。当时洪泽

镇由闸之车军罗成等控制，由于不服孙晟的管束，

“遂与其徒董青辈率舟船犯淮阴，晟退避之”［20］934，

致使县治的政治中心地位不稳。淮阴县与洪泽

镇的矛盾固然与当时南北政权对立、盗贼横行

的特殊时代背景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市镇

“人烟繁盛，倍于淮阴”是引发县域政治空间格

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县域政治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县、

镇在司法权上的冲突以及双方在治安等行政资

源的争夺两个方面。

首先看司法权的冲突。真德秀在奏疏中历

陈镇官史弥逈的罪行，其中一条为：“在法，未闻

镇市许置厢房者，而乃擅行创立四厢，以为囚系

百姓之地，纵令吏辈拷掠收乞，冤愤之声，盈溢

道路。”［1］119也就是指责镇官擅自设立“厢房”以

囚禁百姓。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青龙镇，“镇治

延袤，有学有狱”［22］。宋代的司法系统最初只设

计到县一级，马端临指出：“宋制，诸镇监官掌巡

逻盗窃及火禁之事；兼征税、榷酤，则掌其出纳

会计。镇寨凡杖罪以上并解本县，余听决遣。”［23］

除了“杖罪”这类司法权外，其他诸如婚、田词诉

等事务，镇官亦无权处理。这些权力都要收归

到县，然后层层上收，最终达到集权于中央的目

的。然而这种集权措施注定难以长久，随着市

镇经济的发展，商税增多、人口膨胀，市镇秩序

趋于繁杂，仅拥有部分治安和税收职能的市镇

官越来越难以处理复杂的市镇事务。苏轼尝陈

诉虹县零壁镇管理的困境：“人户输纳词讼，去

县稍远。”［24］20这里的“远”不仅是指从市镇到县

城的空间路程，还指将市镇之司法权收归到县

之后，引发的行政效率低下问题。

从这一角度看，史弥逈突破行政等级的限

制，在黄池镇内设立监狱与其说是市镇官的不

法行为，不如说是市镇官面对复杂镇务而不得

不采取的应对措施。宋人陈鹄记士子曾亨仲在

黄池镇的遭遇：“曾至黄池镇，一夕，被寇席卷而

去，曾狼狈而归。”［25］又，洪迈《黄池牛》载：“黄池

镇隶太平州，其东即为宣城县境。十里间有聚

落，皆亡赖恶子，及不逞宗室啸集。屠牛杀狗，

酿私酒，铸毛钱，造楮币，凡违禁害人之事，靡所

不有。”［26］433亡赖恶子即亡命之徒、恶霸无赖、游

手好闲者和从事非法活动的商人。宗室是指南

宋时流寓到南方的赵氏子弟，黄池镇交通区位

优越，大量的北方移民定居于此，其中也包括拥

有政治特权的宗室子弟。地方政府无力对上述

这些人进行有效管控，因而成为扰乱市镇正常

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类似于黄池镇这

样遭受盗贼劫掠，亡赖恶子、宗室子弟横行的情

况，在当时经济发达的市镇之中是较为普遍的，

如果市镇官员没有司法权，完全依靠县级官吏，

办事效率将非常低下，无法有效地管理市镇。

在这种情况下，宋廷若想要获取更多的商税，维

护市镇秩序稳定，就必定要给予市镇官更多的

权力。

然而对于县治来说，在市镇设置监牢以及

给予市镇官更多的权力，无疑是对其司法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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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和挑战。绍兴十四年（1144 年）七月十四

日，臣僚言：“诸路镇市本属县邑，在法止令监镇

官领烟火公事，杖罪情重者即归于县。比年以

来，擅置牢狱，械系编氓，事无巨细，遣吏追呼，

文符交下，是一邑而有二令也。乞应天下监镇

官依条止领烟火公事，其余婚、田词诉并不得受

理，辄擅置牢狱者，重置典宪。”［12］9530诏令刑部坐

条申严行下。在奏疏中，臣僚虽再次强调“镇市

本属县邑”的性质，以及明确“杖罪情重者”要归

县处理，监镇官仅有管理“烟火公事”的行政权

力。但该奏文恰恰说明当时一些大型市镇设置

监牢，监镇官能够独立处理婚、田词诉等事务已

成为较普遍的情况，“一邑二令”之说更是说明

一些市镇官已经拥有了与县令同等的职权，所

管辖之市镇成了县域之内的“化外之区”。他们

的存在大大分割了县令的权力，从而影响到县

治的行政统辖力和“首位度”。

面对这种“越轨”行为，政府虽试图通过颁

布典宪严加限制，但实际上只是表面文章，不能

达到很好的效果。该政令下发的同一年，湖州

秦棣奏言：“本州管下镇官，除乌墩、梅溪镇系

任文武京官以上，及许断杖罪以下公事外，其

四安镇人烟繁盛，不在梅溪、乌墩之下，却只差

小使臣或选人监管，杖罪并解本县。臣今相

度，欲依乌墩、梅溪镇例差京朝官，许断杖一百

以下罪。”［12］9530-9531 最终获得批准。四安、乌墩、

梅溪都是嘉湖平原的大镇，镇务繁杂，秩序难以

管控，故市镇官需要相对独立的司法权。经过

奏请，他们最终获得了“许断杖一百以下罪”之

权。到了南宋中后期，政府更进一步放宽了对

市镇官权力的限制，南宋理宗景定时期修撰的

《吏部条法》中明确规定：“监镇带烟火公事去

处，得以受理民讼。”又，庆元六年（1200 年）刑

部员外郎王资之言：“日来（敕令格式）止是颁下

州郡，而不及县镇。夫县镇于民为最近，裁决公

事，多致抵牾，狱讼以之不息，良民受害不少。

乞今后遇春秋一颁镂板，其县镇并同州郡一例

颁降。”［12］3422 获得批准。说明在裁决公事方面，

镇官也已拥有了与县官相同的权力。

其次看治安等行政资源的争夺。嘉泰四年

（1204 年）辛弃疾奏：“枫桥镇，浙东一路冲要之

地。乾道间尝升为义安县，至淳熙初复罢为镇，止

有镇、税官各一员，无事力可以弹压，奸民无忌

惮。乞增置县尉一员，以武举初任人注授。”［12］4367

获得批准。与黄池镇类似，枫桥镇也是因交通

区位优势而兴盛的大型市镇。因为市镇事务过

于繁杂，故在监镇之外又增加了一名税务官，然

仍无力弹压奸民，最后不得不派遣一名县尉到

市镇协助镇官进行管理。类似的情况很多，如

绍兴四年（1134 年）兴国军通山县废为羊山镇，

“仍乞存留文尉，通永兴县旧尉共两员，每半年

轮那一员前去主管镇事，捕捉盗贼”［12］9395，得到

批准。淳熙十一年（1184 年）五月诏：“鄂州蒲圻

县主簿改作西尉，仍兼鄂岳州蒲圻、临湘新店市

镇，专湖盗贼烟火公事。”［12］4365 楚州盐城县冈门

堰市“居民日繁，商旅所聚”，但“恶少纵横，斗讼

滋多，亦不可无官司弹压”，权知楚州赵伸夫奏

请“将主簿省罢，并令县尉兼管，却于冈门置西

尉一员”［12］4368，获批。然而问题是，类似盐城县

这样能多置一名县尉于市镇的情况毕竟是少

数，一县之内的县尉通常只有一至两名，且经常

出现缺额的情况，将他们分派到市镇驻扎势必

会影响到县治对县域其他地方的控制力。实际

上，分派县尉到市镇可以视作分割县令之权或

县治行政权力下移到市镇的一种表现。县尉是

县令的重要助手，协助县令处理县内治安事务，

被派驻到市镇后，虽能专力于镇务，对市镇的控

制力大大加强，但却相对削弱了其对县内其他

地区的控制力，这势必会影响到县治的行政统

辖力，有很强的“分县”意味。

县丞作为县令的副手，也常会被派往市镇，

如嘉定八年知兴元府许沆奏：“欲将饶风新县废

罢，依旧为镇，仍复汉阴县丞一阙，治于滶口镇，

使之催理税赋，受接民讼，实为经久之利。”［12］4353

获批。除了县尉、县丞这些县级官员外，弓手也

常被派驻到市镇协助镇官处理政务。如宿州虹

县零壁镇虽已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

员，曹镇本镇烟火盗贼，别有监务官一员”［24］20，

然仍是治安混乱、诉讼不断，于是“移虹县尉一

员，弓手六十人在本镇”［24］20，以弹压盗贼。鄂州

金牛镇位于大冶、永新等县的交界地带，“居数

路之冲，商旅往来，最为径便”，但此地“人烟稍

盛而无官府，遂至盗贼充斥，不住作过，巡尉声

迹相远，无缘败获，数邑界内，民不安处”［9］372，故

宋代大型市镇的兴起与县域空间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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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酒务扑买额才 1000 贯。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薛季宣建议：“分本县弓手之额，招三十名，创置

南尉一员，兼监本镇酒务、盗贼、烟火公事，非

惟可以整葺镇市，遂可弹压南乡盗贼，利害甚

明。”［9］372弓手是县级职役人员，一县之内的弓手

配额基本固定，拨隶给市镇专力于一地之治安，

无疑会削弱县治的防卫能力以及对县域内其他

地区的把控力。

到了南宋，不少市镇官甚至可以兼理市镇

之外的行政事务，这也相对分割了县官的权

力。如监安吉州长兴县四安镇酒务兼管广德军

盘运盐事兼烟火公事，监无为军昆山镇税兼矾

场兼烟火公事，监安庆府山口镇监辖仓库管干

渡口船场装纲运兼兵，监宁国府宣城县水阳镇

税务兼烟火公事主管圩岸。绍兴元年（1131
年），常州横林市升格为横林镇，“专差监镇官一

员兼巡检，招集商贾，往来巡警”［12］9529。巡检的

巡查范围不限于横林镇，应还包括市镇周边的

乡村地区，横林镇似乎成了县治之外的另一个

治安中心。淳熙二年（1175 年），政府将大量的

粮米贮藏于太平州芜湖县、采石、镇江等处，建

仓屋百间，“就令本镇监税官兼管”［12］7585。镇官

兼理粮仓事务。同年，复置楚州城西北两厢，其

中城北厢官“以北神监镇兼领”［12］8663。厢乃是城

市管理单位，然是由北神镇官兼领。由以上诸

例可知，镇官兼职的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

军事等诸多方面，这种兼职势必会冲击县治固

有的政治地位。

两宋时期，大型市镇被纳入国家政区体系，

政府会派遣官员到这些市镇进行管理。在国家

官僚体系中，市镇官的级别最低，前述黄池镇官

史弥逈的官阶是文林郎，仅相当于文官散阶的

从九品上，然而这一群体仍然是皇权的“神经末

梢”，代表着皇帝对市镇进行统治。与乡村首领

为职役性质不同，宋代市镇官的选拔有一套完

备的体系，元丰五年（1082 年）改革官制后，罢举

官法，改由吏部四选差注，即尚书左、右选与侍

郎左、右选，其中左选为文官选，右选为武官

选。真德秀的奏疏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

即落款是：“仍申御史台、尚书户部，并移文诸司

照会。”［1］119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构，真德秀作为

巡查之官要对御史台负责尚属正常，而奏疏之

所以还要申报户部，很有可能是因为市镇作为

财赋集中之地，罢免镇官需要照会户部。南宋

时酒税成为商税大宗，一些市镇还会设置酒正

之职，如乌青镇酒正，“创于殿司，归于版曹，隶

于计台”。“殿司”即殿前司，“版曹”代指户部，

“计台”代指三司，均为中央机构，故酒正官的权

力亦来源于中央，与所属之县无涉。总之，市镇

官的级别虽低于县级官吏，但其权力却是直接

来源于中央或转运司，在实际运作时也仅对中

高层级机构负责，与县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强，这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县、镇之政治关系。

余 论

宋代大量市镇的兴起不仅改变了县域经济

空间格局，还对县域政治空间格局造成冲击，这

种冲击主要在一些大型市镇。宋以前，县治不

仅是一县之内的政治中心，还是唯一的经济中

心。此时的地方经济中心与行政治所高度重

叠，县域之内表现出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行

政治所之外是广大的乡村，没有中间层级。为

了维护县治在县域之内的统治地位，自发形成

的经济中心往往受到压制。入宋以后，随着市

镇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县内固有的经济格局被

打破，很多市镇的商品流通规模和经济发展水

平已经与县城相近，甚至超越了所属之县。赵

冈认为，两宋以后大中城市的发展完全停顿，城

市化的新方向转向市镇，这种论断虽然过于绝

对，但仍有相当程度的正确性，宋代县城与市镇

的发展速度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种情况

下，大型市镇不再是作为县级行政中心的附属

或补充而存在，而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与经

济发展同步出现的趋势是大型市镇政治地位的

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县治的行政统

辖力。

当县治的经济不足以抗衡新生市镇或市镇

已经有相当强的经济实力时，还会出现三种趋

势：其一是将县治迁移至新生的市镇。如景德

三年（1006 年）郓州阳谷县徙治孟店，熙宁二年

（1069 年）沧州乐陵县徙治于咸平镇。这一趋

势将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再次叠加在一起，可

以视作新生市镇“成功”侵夺原行政中心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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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表现。其二是依托新生的市镇而设置新

县。如在江南西路，熙宁二年以龙泉县万安镇

升为万安县，绍兴八年（1138 年）在建昌军黎滩

市设置新城县，绍兴十九年（1149 年）以抚州管

下詹墟置乐安县，绍兴二十七年（1157 年）建州

建阳县麻沙镇升为县。析置新县多是因为人

口增长、区域开发，而县治的选择则多考虑交通

和经济因素，市镇作为区域内经济较为发达的

地方，人口聚集，成为新治所的首选。其三是由

镇官兼管县务。如镇江府江口镇，嘉定年间镇

户达到 1600，人口 6900，为一强镇无疑。淳熙

十四年（1187 年），张思顺监江口镇，而“府命摄

邑事”［26］413，由上下文推测，这里的“邑”应是指

江口镇所属之丹阳县，县镇行政地位彻底反

转。以上三种趋势都可以看作大型市镇的兴起

导致县域空间格局的重构。

唐宋时期，县治与市镇的矛盾始终存在，但

性质却存在差别。唐代县内的镇主要是军镇，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藩镇节度使为

了加强对辖区内的控制，竞相将所领兵马驻屯

到州县治所附近或者关津要地，并选派心腹将

领为镇将统领其地，这种县内的军镇可称之为

“亚藩镇”。《嘉泰吴兴志》述唐代“置镇繁多，而

每县又有镇者以此”，“吴越县之镇戍多矣”［19］4730。

军镇的首领称为镇将，他们除了统辖军队外，还

兼及民政、财赋、人事等县务，这大大分割了县

级官员的权力。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武乡

与河东巡属辽州邻境，故使其镇将乞师。是后

方镇率分置镇将于诸县，县令不得举其职矣。”［27］

所谓“县令不得举其职”，也就是指县令的权力

被镇将所侵夺，由此出现“县官虽掌民事，束手

委听而已，人至以长官为戏”［19］4730，“节度使补署

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

吏失职”［28］的情况。大体来说，这一时期的镇是

依靠其军事强力而侵夺县官的行政权力。而宋

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此时的市镇经济属性较

强，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拥有自己独立的

商业市场和税收空间。一些大型市镇为了拓展

生存空间，首先从经济领域挑战县治，随后拓展

至政治领域。这一时期市镇的行政级别虽然低

于县治，但随着其经济影响力及社会影响力的

提高，一些镇级市场已经与县城处于同一水平，

甚至超过了县城，这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县域

经济政治空间格局。当然，也不能过度夸大“重

构”的力度，正如包伟民指出的，对于绝大多数

州县城市来说，行政地位对于维持其经济的发

展仍不可或缺，而且这一特性仍将影响中国古

代城市很长一个历史时期［29］。然而，正是这类

“极少数”的市镇到了明清时期发展成为不可忽

视的聚落形态，并与周边的乡村形成行政统辖

关系，成为清末乡镇自治的源头。

注释

①宋代市镇的研究较为丰富，代表性成果有梁庚尧：

《南宋的市镇》，《汉学研究》1985 年第 3 卷第 2 期；傅宗

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陈

国灿：《南宋城镇史》，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陈国灿、姚

建根：《江南城镇通史（宋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等。但尚未见专文探讨大型市镇的兴起与县域空

间格局的变化。②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00—101 页。③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

究》；陈国灿：《江南农村城市化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4 年版。④⑤⑥⑦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325 页，

第 6388 页，第 6327 页，第 6327 页，第 6328—6329 页，第

9530 页，第 9361 页，第 9367 页，第 9394—9395 页，第

9528 页。⑧解缙等编：《永乐大典》，世界书局 1977
年版，第 14622 卷。⑨戴静华在《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

问题》一文中，统计熙宁十年有 24 个镇寨的商税额超过

县城，分布于 11 个路，这在北宋中期已不算少数。南宋

时期，随着市镇数量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一数

量必定会大大增加。见邓广铭、郦家驹等主编：《宋史

研究论文集：一九八二年年会编刊》，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8—80 页。⑩俞希鲁：《至顺镇江志》，

《宋元方志丛刊》第 3 册，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704—
2705页，第2647页。本文所述的“县镇关系”，是指县治

与市镇的关系。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第173—178
页。李乐：《万历重修乌青镇志》，明万历二十九年刻

本。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199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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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Large Towns and the Change of Spatial Pattern of Counties Territory in Song
Dynasty

Wang Xu

Abstract：In the So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economic towns appeared, among which the rise of large towns
chang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unties territory, and appeared such expressions as“counties are inferior to towns”“like
large counties”and“like developed counties”. This is a significant phenomenon. The rise of large towns divided the
tourist source, commercial goods and market share of the county, squeezed its economic radiation space, and caused an
impact on the original economic status of the county. The economic advantages of large towns will also give rise to
political superiority, causing changes in the spatial politics pattern of the county territory, and there is a parlance of

“one county and two magistrates”. Th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rge towns and counties-seat is manifested in
the conflict of judicial power and the contention for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such as public security. The commercial
tax of some large towns crosses the county-seat and is directly submitted to the state treasury, the power of town
officials comes directl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The county-seat assigns county
commandant, county magistrate, and archers to be stationed in the towns for a long time. All these factors has largely
affect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counties territory.

Key words：Song dynasty；towns；county-seat；counties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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